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新财字〔2023〕15号

一、项目编号：（JXDY2023-HW-C0006）
二、项目名称：南昌市新建区教育体育局23010新建四小功能室设备等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南昌胺玥诺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伟
代理人：涂晓东
联系方式：13056670558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彭家桥街道百年经典菜鸟驿站
被投诉人1：南昌市新建区教育体育局
法定代表人：刘建新
联系人：徐老师
联系方式：0791-83742629
地  址：南昌市新建区子实路163号
被投诉人2：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申宝祥
联系人：万志伟
联系方式：0791-87915292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嘉言路668号用友南昌产业园二期一号科研楼第四层
相关供应商：南昌市润鑫浩教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涂志斌
联系方式：19318508785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东新乡东莲路1988号恒大翡翠华庭6栋一单元11401室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2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于2023年7月3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3年7月20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于2023年8月3日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四、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南昌市新建区教育体育局23010新建四小功能室设备等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JXDY2023-HW-C0006）
采购人名称：南昌市新建区教育体育局
代理机构名称：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五、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1：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南昌市新建区教育体育局23010新建四小功能室设备等采购项目(采购编号JXDY2023-HW-C006)竞争性磋商成交结果公告中附件中的开标一览明细表中与招标文件完全不一致，价格不一致，标的信息不一致，这都没响应招标文件，这也可以中标，纯属搞笑么。虚假响应招标文件，应按废标处理。
被投诉人1、2答复称：本项目的评审工作由依法组建的磋商小组严格按照磋商文件要求认真评审，经评审，南昌市润鑫浩教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的响应文件符合磋商文件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内容应当包括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名称、地址和中标或者成交金额，主要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以及评审专家名单”以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成交结果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二）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三）成交供应商名称、地址和成交金额；（四）主要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五）磋商小组成员名单”，我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公示结果公告，并非贵公司所述不一致的问题，故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持，质疑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2：公示附件中未看见中小企业声明函，政府采购是否不需要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无视国家法律法规么。招标文件第四章响应文件格式中也有中小企业声明函，为什么中标单位没有公示出中小企业声明函。
被投诉人1、2答复称：本项目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款：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充分竞争，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的情形”，的情形，并磋商文件已明确“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对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中标、成交供应商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公开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成交供应商因未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故无需公示其中小企业声明函，贵公司质疑事项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也未看见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公布受理投诉的方式、联系部门、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等信息。完完全全就是不把国家法律法规放眼里。而且这么大的代理公司，公司没有邮寄包月么，还需要邮寄到付，回复质疑函不是你们的职责么?
被投诉人1、2未答复。
六、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调查：
针对投诉事项1，根据被投诉人2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开标一览表明细，经对比，其投标文件中的开标一览表明细系按照招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明细的格式和要求填写，对招标文件作出了实质响应，不存在虚假响应招标文件，本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2，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和《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中小企业声明函并非依法需要公告的内容，本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3，本项投诉事项并未依法经过质疑程序，超出已质疑事项和质疑答复的范围，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投诉事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应当予以驳回。
综上，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或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不能成立。
七、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决定驳回投诉。
八、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于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昌市新建区财政局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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